西藏大学农牧学院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办法

为健全我院在职教职工困难扶助体系，解决在职教职工因重大疾病不能坚持上班、领取病假工资导致生活特别困难问题，体现学院对教职工的关心与爱护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 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的对象：

我院在编在岗教职工。
第二条  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的范围：
教职工因患以下重大疾病住院治疗，或因以下重大疾病不能坚持上班必须在家休息一定时间，领取病假工资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，可申请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：
一、急性脑中风；
二、慢性肾衰竭（尿毒症）透析或移植术后抗排斥；
三、恶性肿瘤（胃癌、食道癌、乳腺癌、直肠癌、宫颈癌、卵巢癌等）手术治疗和放化疗或慢性血液系统疾病；
四、重度精神病；
五、肝硬化；
六、经院卫生所审定的特殊性、群体性重大疾病等。
以上疾病的确认以地区医疗保险中心确定的医院诊断结果为准。
第三条  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的标准：

一般不超过个人全年累计病假工资扣款总额的80%。
第四条  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的申请审批程序：
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对象患第二条规定的重大疾病，领取病假工资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，由家庭主要成员或本人凭住院（或治疗）全部手续、地区医保中心的转院手续（异地住院治病的）、所在县处级单位证明（内容包括被扶助对象的基本情况），向院教育工会提出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书面申请。经院教育工会初审，核定扶助金额后，由工会在院内公示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的，经院长办公会审核同意后，由人事处开具支出单到计财处领取扶助金。
院教育工会每年底集中办理一次，无书面申请的，院教育工会不予受理。院教育工会应建立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对象个人档案，并将每年扶助的教职工情况在学院公布，接受群众监督。 
第五条  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的时限：
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对象在病假结束的当年10月初开始集中办理，至11月10日前未提出生活扶助申请的，院教育工会不再受理。
第六条  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基金资金来源，为学院事病假扣款及自筹资金。
第七条  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基金的管理：

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资金由院教育工会统一管理，在院计财处专账单独核算。
第八条  从事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的工作人员，玩忽职守，徇私舞弊，违规审批，或者索贿受贿、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，将给予严肃处理，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第九条  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对象应如实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积极配合工作人员调查核实。采用虚构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骗取在职教职工重大疾病生活扶助资金经查实的，取消其扶助资格，已领取经费的由所在单位负责追回；情节严重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第十条  本办法由院教育工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